
深教函〔2018〕1053 号

深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18 年《学生体质健康
监测评价办法》等三个办法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新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，市局直属各学校：

现将《广东省教厅办公室转发关于 2018 年落实学生体质健

康监测评价办法等三个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体办函

〔2018〕12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工作安排和要求，扎实做

好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（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和《学生体

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》、《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》、

《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三个办法》）

要求的相关工作。现对有关工作提出要求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《标准》全员测试要求，认真组织开

展测试工作，按规定的测试对象、单项指标、评分标准，

开展覆盖本校全体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、评定和上报工

作。将测试数据上报至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数据管理系统，

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抽查复核工作，加强抽测结果应用，

确保真实反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。《标准》测试和上报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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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，我市上报截止时间为 2018

年 12 月 20 日 24:00。

二、根据《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办法》的要求，认真做好

2018 年体育工作自评，对照《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指标体系》

的内容，逐项评分，并填写《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自评结果报

表》，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前连同相关文件和佐证材料上报至各

区教育行政部门（市局直属学校报至市教育局德体卫艺处）。各

区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学校体育工作情况进行复核，填

写《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审核结果报表》，并形成《2018 年

XX 区/直属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工作报告》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前

报至市教育局德体卫艺处（市民中心 C 区 2077 室），电子稿发

送至邮箱：huangzm@sz.edu.cn。

三、各区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按照《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告办

法》要求，认真、如实填报《学校体育工作年度报表》，保证各

项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（数据采集时间为

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），不得弄虚作假、虚报漏报，

并据此编制《2018 年 XX 区/直属学校体育发展报告》（需在当

地向社会公开发布）。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前将《学校体育工作

年度报表》报送至市教育局德体卫艺处（市民中心 C 区 2077 室），

电子稿发送至邮箱：huangzm@sz.edu.cn。

四、今后，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通知要

求和时间节点开展监测、评估和上报工作。如无重大政策调整，

不再重复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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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关于 2018 年落实学生

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等三个办法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

深圳市教育局

2018 年 9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徐一鹏，联系电话：88102115）












